
委託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因故不克前往頭份市立生命紀念館

辦理預訂櫃位(神主牌位)，故委託      

      代為辦理相關事宜。 

 

此致     

頭份市公所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申請人(受委託人):             簽章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址: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 依民法第3條及刑法第210條規定，本委託書如有虛偽情事，應由填寫

人負法律責任。 


